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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农村集体经济

贺雪峰

摘 要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最重要制度基础是农

民集体土地制度及建立在该制度基础之上的农民集体经济。借鉴同为土地公有制的国有农

场经营体制的经验，借助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恢复农村集体土地的生产资料性

质，有望同时解决当前农村土地细碎化与农民难以组织起来的两大困境，从而为乡村振兴提

供组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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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实施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
是：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
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乡村
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

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

振兴乡村必须立足当前中国农村的现实基础，充分利用当前农村的制度条件。当前中国农村最重大

的战略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制度条件是农村集体所有制。乡村振兴显然离不开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利

用农村集体经济的条件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很多值得讨论的空间。

本文中，笔者重点讨论了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所遇到的组织困境，讨论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在组织农

民方面的优势，分析了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存在的缺陷，提出了通过重新设计当前农村集体土地

制度来重新组织农村和农民，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资源的设想。

一、乡村振兴的前提

毫无疑问，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亿万农民群众，只有亿万农民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创造美好生活，“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才能实现。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大

量流出农村、进城务工经商的背景下面，亿万农民群众本身也是变动的，是需要通过制度和资源来进行

组织与动员的。缺少组织的一家一户式个体农户显然不可能成为振兴乡村的主体。

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农村基层是宗法性质的结构，一家一户式的小农加上封建宗法制度，使农村

处在一种缺少发展的超稳定状态，基层社会是自治的，离国家权力很远，只能为国家提供有限税赋。晚清

以来，中国被迫开启现代化进程，国家加重了从农村的资源提取，由于缺少强有力的现代化基层组织体

系，农村出现了普遍的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即国家从农村提取的资源远远少于农民实际承担的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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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国家只有限地增加了从农村提取的资源，农民却已不堪忍受各种经济盘剥。农村因此成为中国

社会与政治不稳定的一个根源 [1]。

1949 年后不久，我国即建立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和
分配单位。人民公社体制有两个优势：一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原始资本积累；二是

人民公社将农民组织起来，在农业生产、水利建设、农田改造、教育医疗以及文艺诸方面进行建设，取得

了巨大成就。人民公社的缺点是很难真正在农业生产上做到按劳分配，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

从而难以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分田到户以后，农户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户个体生产积极性被激

发出来，并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农业大丰收和农村大发展。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分田到户以后，虽然

农户有了很强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国家却很难再向农民提取税赋资源了，即国家向分散的个体农户收取

税费必须通过乡村干部这个中介，乡村之间很快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十分类似杜赞奇所讨

论的 20 世纪上半叶华北普遍存在的“赢利型经济”[1]，结果，分田到户仅仅 10 年时间，农村普遍出现了
农民负担过重、干群关系紧张、村级债务恶化等严重的“三农”问题，以至于到 20 世纪 90 年代，解决“三
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2]。

进入 21 世纪后，党和国家断然采取措施取消了农业税和专门面向农民收取的税费，这得益于中国
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城市工商业，农业 GDP 只占约 10%。取消农业税以后，国
家从分散农户那里提取税费资源的难题也就不复存在。

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不仅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而且向农村大量转移资源。当前，国家每年转移

到农村的资源总量高达 2 万亿左右。国家大量向农村转移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缓解了农
村贫困，提高了农民的发展能力。不过，总体来讲，国家向农村转移资源并未同时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

甚至出现了国家转移资源越多农民越是“等、靠、要”的问题。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国家为农民建设基

础设施，农民却当钉子户坐地要价的情况。

如果说，国家出钱为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必要性的话，那么建设农村美好生

活则应当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村基础设施如水利、电力、道路、通讯等，基本公共服务如基本医疗、义

务教育、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扶贫等，在中国已经完成工业化、国家财力充足的情况下，由国家

来提供农村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和有效的，虽然效益还有再提高的空间。

提高国家资源转移到农村进行建设效益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国家资源下乡应当与农民组织能力的

提升结合起来。只有当国家向农村转移资源提升了农民的组织能力，这样的资源转移才是最有效的。农

民的组织能力主要表现在他们表达需求偏好的能力和一致行动的能力上。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不同地区

的情况差异极大，即使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不同地区的特殊性，但仅仅靠自上而下

标准化的资源输入也还不够，且也往往是低效的。

如果国家转移资源不只是要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是要建设农民的美好生活，要实

现乡村振兴，就必须要将农民组织起来。不将农民组织起来，仅靠个体的分散农户，振兴乡村是没有任

何可能性的。

总体而言，将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民为主体，让农民自己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前

提与条件。

二、农民的构成

“谁是农民”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很复杂。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民为主体，必须将农民组

织起来。但问题是：农民是谁？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社会，农户固守乡土，很少有外出的机会，从农户家庭来讲，大多

数农户家庭都实行性别分工，男耕女织，既有农业收入，又有家庭副业收入。人民公社时期城乡体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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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农民流动受限，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分田到户以后，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过去

隐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凸显出来，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城务工经商。进入

20 世纪前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城市和沿海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全国劳动力市场逐渐形
成，农村劳动力在全国城市寻找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中国城市化骤然加速。

这样一来，在当前中国农村，“谁是农民”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大致说来，农民有以下几种不同的

含义：第一种，全家留村且耕种自家承包地的农户。第二种，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承包地由中老

年父母耕种的农户。第三种，有承包地但自己不耕种，将承包地流转给他人耕种的在村农户。第四种，主

要靠租入土地耕种的农户。第五种，在农村从事副业生产或雇佣劳动的农户。第六种，将土地经营权流

转、外出务工经商，可能还会回来种地的进城农户。第七种，将土地经营权流转且已在城市安居的农户。

分田到户时，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的基本原则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2016 年全国土地承包权确权颁证，目前正推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也就是说，只要具有农村户籍的农

民都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很多已经没有农村户籍的农村人口，分得承包地后一直享有土地承包权，家

庭人口减少的农户家庭仍然可以保有土地承包权，因为“减人不减地”。

第八种，祖籍为农村但既不在农村经营又没有承包土地的家乡人。第九种，其他。

以上九种农户，可以进一步清理为以下五种农户家庭：第一种，全家都在农村（村庄）生产生活，主

要收入来自土地、农业和农村的农户家庭。第二种，青壮年子女进城务工经商，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的

“半工半耕”家庭。第三种，全家进城但仍然有农村承包土地，将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出去，随时可能回村要

回承包地耕种的农户家庭。第四种，全家进城不再需要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家庭。第五种，其他，比如本村

外出工作的家乡人。

随着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市化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户家庭进城务工经商，

其生产生活都脱离了农村，之前相对封闭的村庄不复存在，农民发生了巨大分化。表现在与土地的关系

上就是土地耕种者（经营者）与土地承包者之间正在分离，村民与村庄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空前多样。比

如：从村庄外出工作的人员，全家进城的农户，老年父母留守的农户，全家留村的农户。从与土地的关系

上讲，有农户仍然耕种自己的承包地，有农户将土地出租出去。租出土地农户又分长租和短租，短租的

目的一般是为进城失败留下返乡退路。

在村庄边界已被打破，大量农户进城务工经商的情况下，农户与土地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农户与村

庄利益关系也变得十分复杂。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的村庄已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村庄，因为村民已极大地

分化了，村庄利益多元化了，甚至大量农户家庭全家进城且退出农村人情圈，多年不回村过年了。作为

一个共同体的村庄与作为土地承包者集合体的村庄，重合度越来越低。

在村民分化、村庄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情况下面，之前的村庄组织体系很难再有效发挥作用，村民自

治也越来越困难，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村级组织行政化的趋势。正因为难以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村缺少

接应上级资源的能力，自上而下的各种资源难以有效输入农村。如何在新形势下将农民组织起来就成为

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

三、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

将农民组织起来，关键是要让农民有能力对接国家资源，将国家资源转变为自己建设美好生活的

能力，这其中有两个最为重要且紧密联系的方面是：其一，谁来种田及如何种好田，这个方面的关键是要

设计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其二，农民集体能否自主进行公共事业建设。其中关键是能否利用好中国农村

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

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是生产资料。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
社集体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一般是按人均分，按户占有。第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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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地制度上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分田到户时，为了公平，一般都是先将土地分级分等再按

人均分，这样均分的结果是不仅每户承包地面积都很小，而且承包地块分散，十分不利于土地耕作和经

营。如何将细碎化地块集中起来形成连片耕种，成为几乎所有农村土地经营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二

是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和农户家庭进城，这些进城农民或农户不再种地，而将土地流转出去收取租

金。但问题是，进城农户大多会为防止进城失败而保留随时收回土地耕种的权利，所以大多数流转都是

非正式、无固定合同期限的自发流转，流入土地的农户不可能在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流入土地农

户的经营规模可能扩大了，却可能因为地块分散、基础设施薄弱而陷入农业投入大而收益小的困境。在

很多丘陵地区，一个中农户种约有 50 亩地，这 50 亩地却分散在全村东西南北各处，甚至是跨村从亲朋
那里流转过来耕种的，耕种难度大，收益较小，因为土地细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土地抛荒。越是强调农

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越是进行土地确权，就越是会固化土地中的既得利益，越是难以改变土

土地承包的承包期为 15 年，1998 年前后第二轮土地承包实行延包 30 年不变，并且 2002 年通过、2003
年施行的《土地承包法》第 27 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2006 年《物权法》出台时将
土地承包权界定为用益物权，2016 年开始全国土地确权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

地地块细碎和土地产权分散的问题，也就越是难以形成适度的经营规模及有效率的土地经营。

也就是说，当大量承包土地农户进城，耕种土地的农户往往不只是耕种自家承包地时，或者说当承

包土地农户与经营土地农户发生分离时，之前稳定承包经营权的制度就可能会造成农业效率的损失。

那么，如何建立畅通的土地流转制度，既保护承包农户的权利，又保护经营者的权利，同时提高农业

效率，形成适度规模的有效率的农业？当前中央的政策是推动农地“三权分置”，即将土地的所有权、承

包权和经营权分开，承包土地的农户有土地承包权，经营土地农户有土地经营权，承包土地农户将经营

权流转给经营户，经营户因为有了经营权就可以以经营权作为抵押物获得金融贷款，就可以对耕地进行

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形成适度的规模经营。

但问题是，理想很美好，实现起来却很难。首先，很少有农户愿意将自己承包经营权中的经营权流

转出去，尤其是“三权分置”将“经营权”作为可以抵押贷款的物权时，农户就不愿以很低租金长时期地以

正规合同将土地流转出去，因为这样的土地流转意味着他们不仅失去了部分土地权利，而且不能再随时

返回农村耕种土地。当前全国绝大多数进城农民选择非正规的无期限、无合同式的土地流转，即是出于

这样的考虑。只有一种情况下农户会愿意转让出具有物权性质的经营权，即流入土地的经营户愿意支付

高额租金且一次性付清长期地租。显然，很少有农业经营者有能力一次性支付高额长期土地租金。如此

一来，在“生不增、死不减”的确权制度下面，中国农村细碎、小规模土地经营的格局难以改变。

比农民进城造成承包者与经营者分离更基本的农业经营问题是分散小农难以解决产前、产中和产

后合作问题，这可能造成农业效率的损失。

分田到户之初，一般提“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除了强调分

田以外，还强调集体的“统一经营”[3]，在取消农业税之前，村庄集体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为农户提供农业

生产的统筹，通过收取“三提五统”（即村级三项提留和五项乡统筹）和共同生产费，为农民提供诸如抗

旱排涝、修建道路等服务。2006 年农业税取消以后，村社集体不再向农户收取共同生产费，国家规定经
村民会议通过可以收取不超过人均 15 元的“一事一议”经费，用于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显然，人均 15
元的收费太低，而且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根本就没有进行过“一事一议”的筹资 [4]（P12-25），村社集体统
的功能丧失，亿万农户重新回到中国历史上的分散小农状态。村社集体既无法组织农民，也没有组织农

民的动力，村社集体与农户脱节。离开村社组织对农户的组织，国家无法面对亿万分散小农。结果，进

入 21 世纪以后，国家向农村转移了大量资源，农村社会却仍然缺少活力。笔者在农村调研中发现，乡村
干部普遍认为，过去向农民收钱难，现在给农民分钱更难。国家大量资源下乡并没有真正激活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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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农民问题，满足农民诉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社会的不满。

如何提高国家资源的效率，激发农民的主体性，让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当前“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

战略中的根本性问题。

广东省清远市农村进行农村综合改革的过程中有一些探索值得总结，尤其是土地整合和资金整合

的经验。所谓土地整合，就是在土地确权时“确权不确地”，将外出务工不种地的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发

包给种地农户耕种，同时进行资金整合，通过农民授权，由村集体统筹使用国家转移到每个农户的农业

综合补贴。这样就在集体收入与每个农户之间建立了联系，村社集体掌握一定的资源（即整合的资金、

土地），具有一定的供给农村公共品的能力，同时因为集体掌握的资源与每个农户之间都有密切联系，甚

至有些资源本身就是农户授权村社集体使用的资源，农户就会对村社集体使用资源的效率进行监督约

束，在村庄熟人社会，村干部也通常会有能力（因为有资源）及意愿（因为是村民的资源）来回应农民

的公共品诉求。通过土地整合和资金整合，清远农村不仅通过集体流转解决了土地细碎化的问题，而且

发挥了回应农民公共品需求、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不足的能力。

清远市农村综合改革的经验值得仔细讨论，其中的土地整合和资金整合是两条十分重要的线索。实

际上，在当前时期最有可能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的条件恰恰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国家转移的资源。如何

从体制上再造农民集体，这是当前能否解决“三农”问题及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

四、国有农场的经验借鉴

除农村集体所有制以外，中国农地制度还有国有农场。国有农场的土地是国有土地，过去实行国

营。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受农村经营体制的影响，国有农场也普遍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只是承包年限相
对较短，农场保留了较强的统一经营管理的权力。国有农场将土地承包（租赁）给职工经营，同时收取

承包费，并且有相当程度的经营管理权限。因为粮价持续低迷，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与农民不愿种田弃
田抛荒外出务工经商一样，国有农场也普遍出现了因为负担太重职工家庭不要承包地的情况。

2006 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以及附着在农业税上专门向农民收取的各种税费后，土地不再承担农业税
费，土地利益凸显出来，全国出现了农民争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冲突。之前为不缴农业税而声明放弃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其承包地已经调整给其他农户耕种，甚至在 1998 年第二轮土地延包中承包给了
其他农户。取消农业税后，因为土地利益巨大，之前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农户通过上访等渠道来维护自己

的“权利”，在强大压力下，很多省市自治区不得不在 2004 年前后对第二轮土地承包进行完善。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取消了农业税，国有农场土地相对较多而职工相对较少，取消土地承包费

可能造成严重问题。国有农场保持了土地承包收费，改土地承包为土地租赁，职工租赁土地必须要出租

赁费。随后，全国国有农场普遍推行“两田制”，将农场土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身份田，二是租赁田，凡

是农场职工都可以分到一定数量的身份田（几亩至几十亩），身份田不缴纳租赁费，租赁田则需要缴纳

租赁费。例如，安徽皖河农场 2008 年实行“两田制”，每个职工都可以分到 4 亩身份田，其余土地则作为
租赁田租赁给职工耕种。租赁田每五年调整一次，职工必须承担租赁费（笔者 2016 年调研时，租赁费为
470 元/亩）。按规定，因为土地是生产资料，如果农场职工自己不种地，就需要将租赁土地退还给农场，
农场再另外招租 [5]（P1-7）。

简单地说，当前国有农场土地制度与农村集体经营制度有两点重要不同：第一，国有农场职工租赁

土地必须缴纳租赁费，这个租赁费通常比市场租金略低；第二，职工租赁了土地只能自己耕种经营，不允

许流转。

国有农场与农村经营体制的以上不同，使得国有农场的土地制度远优于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具体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因为租赁土地每五年调整一次，且租赁土地需要支付租赁费，除非需要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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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进城务工经商的农场职工就不会索要土地。如此，土地回归生产资料的性质。

第二，因为土地是生产资料，没有形成利益固化，有调整的空间，国有农场就可以按农业生产的需要

进行土地租赁，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有农场解决了农村经营中普遍存在的土地细碎化的弊病。

第三，因为国有农场仍然保留了较大的土地支配权，国有农场普遍具有较强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

务能力，具有较强的农业生产统筹能力，普遍具有共同生产服务的能力。

第四，因为可以收取土地租赁费，国有农场不仅具有提供农业服务的能力，而且实际上也办了社

会，提供了除了经营之外的公共服务。农场还具有较为强大的再分配能力。这些都是当前农村极欠缺的

方面。

第五，对农场职工来讲，当职工家庭觉得种田划算时，他们就留在农场种田，不仅可以种自家身份

田和租赁田，还可以优先从农场获得其他职工退还给农场的租赁田。若外出务工经商有更高收入，职工

家庭决定外出务工经商不再种地，他们就可以将租赁土地交还农场，由农场再租赁给愿意种地的职工家

庭。进城务工经商职工家庭一旦回到农场，他们可以再从农场获得租赁土地耕种。这样一来，农场土地

制度就可以很好地适应城市背景下职工流动的现实，既让土地成为职工的保障，又防止土地成为农场职

工进城获得更多利益机会的牵绊。

实际上，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中最大的麻烦之一就在于：国家一方面试图通过强调农民的承包权

来保障农户利益，为农户提供保障或进城失败的退路，一方面又强调经营权流转来保障土地经营者的利

益，从而提出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但问题是，只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而不强调其生产资

料的性质，就很难真正有效应对经营者与承包者分离所造成的农地保障与经营不兼容的困境。

在国有农场土地制度为农村经营体制提供的经验中，最重要的也许还不是农业经营和土地保障方

面的，而是国有农场通过保留对土地的支配权，包括收取租赁费、五年重新租赁调整土地，租赁土地不得

流转等。这使得农场可以借对土地制度的安排运转起来，或者说，如此土地制度安排使得农场具有很强

的组织能力。具体表现在统筹农业生产、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场利益再分配等方面，农场从而具

有很强的对接国家资源的能力，比如在国家农业土地整理项目中，国有农场比农村实施要有效率得多 [6]

（P50-62）。农场体制的最大优势其实就是具有资源再分配能力，从而可以对接国家资源，并依据农场实
际进行建设。这正是当前农村体制最为缺乏的。

五、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一种设计

当前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主要是希望通过赋予经营权以物权性质，从而为土地经营权进行农业

生产提供保障，同时允许农民保留承包权以保护农民的权利。但问题是，一旦经营权被物权化，就必然

会挤压承包权，比如，土地承包户将经营权流出之后就丧失了经营权，就不能再随时要回经营权，土地本

身作为生产资料的保障作用就大幅度下降了。

进一步的，以土地确权为基础的“三权分置”可能造成不可移动土地上附着高强度利益，造成地权整

合和地块连片的高成本。更重要的是，“三权分置”可能造成村社集体的进一步弱化，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虚置，村社集体行动能力丧失，村庄公共性丧失，甚至可能造成村庄内生组织能力丧失。这在当前土地

确权的村庄已表现得十分明显。

那么，什么样的农村土地制度既可以解决当前农地细碎化的问题，化解当前农村土地承包者与经营

者分离造成的困境，还可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提高农村社会的组织能力呢？

沿着农地“三权分置”的思路，将农村土地划分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现在的主流思路是集体

占有土地所有权，农民平均分配承包权，农户可以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土地实际经营者，从而保障农民

的土地承包权，也保障土地经营者的经营权。显然，土地经营者的经营权是由土地承包者让渡出来的，或

者说土地承包者有权利将土地经营权让渡给土地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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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比较一下国有农场。国有农场的土地所有者是国家，农场代国家行使所有权，农场职工有土

地的承包经营权/租赁权。但是，农场土地是生产资料，不是财产，承包或租赁的土地只能自己耕种，不
能流转出去，也就是说，农场职工不具有让渡土地经营权的权利。

以农场的土地权利安排来反观农村土地权利安排，可以进行这样一种土地权利的“三权分置”，即相

对限制农户的承包经营权。具体来讲，村社集体土地集体所有，全体村社成员具有平等的土地承包权，

承包土地的农户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土地，从土地中获取生产收益，承包土地的农户可以且仅可以自己种

地，不允许土地流转，若承包土地的农户进城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种地，农户需将承包地退回村社集体，

集体给予退回土地农户一定的地租补偿，这个补偿略低于市场土地租金。村社集体将农户退还的土地经

营权招标，优先满足本村社集体成员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需要，并按市场价格收取租金。同时，为了形

成相对的土地连片成块、适度规模经营，村社集体有权在一定期限内对村社集体土地进行调整。

也就是说，土地“三权分置”，允许村社集体占有土地所有权，农户有耕种土地获利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农户不耕种土地则需要将土地经营权退回村社集体，农户承包权作为一种收益权，可以从村社集体

中获取租金收益（类似返租倒包）。从土地确权上看，只确权不确地，农户种地就确地，不种地则以承包

权来获得集体给予的返租收入（即地租补偿）。承包土地农户将土地经营权退还给集体的同时，享有地

租补偿。若进城失败返回家乡种地，村社集体就应当将农户的承包权落地，让农户可以耕种与承包权面

积、土地品质相近的土地（即承包地）。

这样一来，土地制度设置就可以同时解决土地细碎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土地承包者与经营者分离造

成的问题，同时可以保证进城失败的返乡农民仍然有地可种。更重要的是，因为村社集体有权收回不种

地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并且有权为耕作便利调整土地，村社集体就具有了公共性的权利，就有能力回应

农民的需求，能为农民提供一定数量的公共品。

同时，以土地权力配置为核心，村庄中承包土地且自己耕种的农户，承包土地但因外出务工不耕种

土地将土地经营权退还村社集体同时获得地租补偿的进城农户，以及优先满足村社集体成员的流入土

地也可以通过村社集体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外来大户，就在村社集体中享有不同程度、不同份额的土地

权利，这些土地权利又都是可以计量的，从而是可以“算平衡账”¬ [7]（P89）的，这样就可能通过土地制
度的重新设置与赋权来塑造一个具有利益计算能力或算平衡账能力的真正的村社集体。这个村社集体

可以组织起来，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方面的公共服务，提供生活方面的公共服务，甚至提供村庄治理诸

方面的公共服务。

更重要的是，通过土地权利分配将农民组织起来，使村社集体重新具备算平衡账的能力，则自上而

下的国家资源转移就可以转移对接到村社集体，村社集体就可能依据当地公共事业的需求进行最有效

率的建设，从而激发出农民的主体性，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建设美丽乡村，振兴乡村。

六、小结

乡村振兴是一个战略，并非是一个短时期的政策，乡村振兴的前提必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否则，由

国家直接面对亿万小农户，无论国家如何支持农村，国家也绝无可能满足地域极其广大、情况千差万别

的农村发展需求。将农民组织起来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当前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通过科学设置集体

土地的权利，使所有农民利益与土地联系起来，并造成对村社集体的赋权，从而重新激活村社集体，形成

村社集体“算平衡账”的能力，真正将农民组织起来。

¬“算平衡账”又称“结平衡账”，系村社集体每年年终对全体村社成员经济往来的结算。李昌平认为，“结平衡账”是维持共同体长期存在的最核

心制度。无论外部制度怎么变，只要共同体内部每年“结平衡账”制度正常运行，“四权统一”和“三位一体”就能够长期存在并得到巩固。假如

内部“结平衡账”制度受到破坏，哪怕是只有 1-2 年不结平衡账了，共同体就有可能名存实亡。因此，共同体内的“结平衡账”制度必须受到国
家法律保护，且需要地方政府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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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同时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乡村振兴的主体并非分散的个体农民，

而是且只能是组织起来的农民。一旦农民组织起来，村社集体就可以成为对接国家资源、激发农民积极

性、建设美丽乡村中最重要的具有主体性的平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也就有了希望。

（本文为笔者撰写的“乡村振兴与集体再造”系列论文之一。另两篇分别是《农民组织化与村社集体

再造》，发表在《开放时代》2019 年第 3 期；《如何再造村社集体》，发表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1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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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He Xuefe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in bod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organized farmers. The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organizing farmers is the collective land system and collective economics based on the collective land
system. The nature of the production materials for restoring rural collective land can be considered in two
aspects. One is the experience of the state-owned farms in the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and the other is the
system design of the “three powers separation” in rural areas. A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se two aspects may help
resolve two major difficulties, including the current rural land fragmentation and the difficulty of organizing
farmers, thereby providing organizational condition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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